许昌学院毕业生招聘须知
一、用人单位需提供以下材料：
1.证明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扫描件、组织机构代码证扫描件,教育行业须提供办学许可证扫描件；
（2）用人单位招聘负责人的身份证原件扫描件；
（3）加盖用人单位公章的介绍信或委托函。
2.招聘简章：包括单位简介、岗位需求、专业、学历要求、需求人数、薪资待遇、劳动保障、联系人、联系方式等。《招聘简章》的电子版请用WORD文档或TXT文档发送，请勿用图片格式或PDF文档填报招聘单位信息表。
二、如需发布线上招聘信息：请致电0374—2968807，发送证明材料和《招聘简章》到xcujyglk@163.com，邮件内注明要求，等待邮件回复。通过审核收到邮件回复后登录“许昌学院就业信息网”https://jy.xcu.edu.cn/index（首次登陆需进行注册）和微信公众号“许昌学院就业服务在线”查询招聘信息。
[bookmark: _GoBack]三、如需举办校内专场招聘会：登录许昌学院就业信息网（https://jy.xcu.edu.cn/），校园招聘栏点击“宣讲会”，根据招聘要求填写招聘职位信息，填写完成后提交申请，等待学校审核即可。
为确保宣讲招聘活动高效畅通，请用人单位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预约场地（一般不接受临时场地申请，如遇突发状况，学校有权调整预约的宣讲会举办时间）。
四、如需参加大型双选会：我校招生就业处发布双选会邀请函，用人单位收到邀请函后登录“许昌学院就业信息网”https://jy.xcu.edu.cn/index报名，报名成功后按规定时间到校参加双选会。
备注：根据学校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的就业岗位必须具备高度的学历匹配度、专业相关度、一定的技术含量和人才成长性，不满足以上条件的用人单位将不被批准在校内进行招聘活动和发布招聘信息。 
特别声明：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我校招生就业处会严格审核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办学许可证等资格材料，详细核查用人单位招聘的岗位名称、招用人数、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录用条件、用工类型、劳动报酬、社保福利、劳动保护和职业危害等情况，发现不适宜在校园内发布的招聘信息将予以拒绝，发现违法信息将向公安机关举报。
2.我校招生就业处并未与任何招聘网站合作，所有校内招聘活动均为公益性质。

